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石柱县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有关事项的公告

（第1号）
为规范我县城区自来水供水价格管理，保障供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根据《重庆市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重庆市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县发展改革委会同县住房城乡建委启动了县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工作，拟定了《石柱县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重庆市定价听证目录》有关规定，由县发展改革委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召开石柱县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听证事项
就《石柱县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听证时间
2025年11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公布）
参会听证人员名额及产生方式
听证会参加人（共29人）

消费者代表（12人）。消费者采取自愿报名，随机抽取方式产生。自愿报名人数不足时，从县消委会、南宾街道、万安街道、下路街道、三河镇推荐代表备选名单中随机抽取。
经营者代表（2人）。由经营者自主报名产生。

人大代表（2人）。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推荐产生。

政协委员（2人）。由县政协办公室推荐产生。
政府部门（9人）。由县政府办、县水利局、县经信委、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司法局、县信访办、县税务局、县审计局各推荐1人。

专家、学者（2人）。由县委党校推荐。
旁听人员（暂定3人）

旁听人员从自愿报名未入选或备选人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产生，旁听人数将根据自愿报名人数及场地情况确定。

新闻媒体（2人）

由县委宣传部推荐。

报名条件
听证会参加人须具备的条件

本县年满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和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就听证事项发表客观公平公正的意见和建议、阐明理由。
同意公开姓名、职业等必要的个人信息。
身体健康，能按时出席并全程参加会议。
自愿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和注意事项。

旁听人员须具备的条件

本县年满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同意公开姓名、职业等必要的个人信息。
身体健康，能按时出席并全程参加会议。
遵守听证会纪律。依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旁听人员不得在听证会现场发言、提问，不得有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对定价方案有意见的，可以在听证会结束后以书面形式向听证组织部门提出。

新闻媒体须具备的条件

具有新闻采访资质。
遵守听证会纪律。

报名时间和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

2025年10月27日24：00

报名方式

有意报名参加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可通过现场、邮箱和扫描二维码三种方式进行报名。

现场报名。选择现场报名的消费者，请携带身份证前往县发展改革委填写报名表（见附件）进行报名（地址：石柱县万安街道城南路4号石柱县发展改革委211室，联系人：钟老师，联系电话：023-73332123）。
邮箱报名。选择邮箱报名的消费者，请如实填写报名表信息，通过电子邮箱进行报名（邮箱：532724032@qq.com）。
扫描二维码。选择扫描二维码报名的消费者，通过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进行网络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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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项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的程序，本次听证会举行的具体时间、地点，听证人、听证会参加人、旁听人员名单，成本监审结论及提请听证的方案等事项，由县发展改革委于2025年11月中旬另行公告。

供水企业要在听证会第2号公告发布前，按照《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规定将供水成本及其他相关信息资料在网络公开。
特此公告

附件：石柱县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参加人（消费者）报名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0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石柱县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参加人

（消费者）报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学 历
	
	身份证号码
	

	工 作
单 位
	
	职 业
	

	家 庭
住 址
	

	手 机
号 码
	

	本人承诺：

上述填写信息真实有效，符合听证会参加人条件。

接到参会通知后能够按时出席听证会，并遵守会场纪律。

身体健康程度能够全程参与。

本人签名：            





